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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因近年全球金融市場震盪波動劇烈，勞工退休基金經分散風險審慎運用，103 年及 104 年代操

報酬率分別為 9.28%及-1.19%，國內外各項資產之運用績效均優於衡量指標。 

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鍾委員孔炤就研究報告指出我國勞工受領薪資過低，

多年來已衍生諸多社會問題，各種解決方案及政策執行方向，對

於廣大勞工朋友權利保障事關重大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4-93） 

鍾委員孔炤就「勞動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做研究報告『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

政策因應策略』一文中，有關我國勞工受領薪資過低，多年來已衍生諸多社會問題，各種解決方案

及政策執行方向，對於廣大勞工朋友權利保障而言，事關重大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查復

如下： 

我國低薪問題錯綜複雜，政府刻正透過各部會加速推動經濟轉型、改善投資環境、加強人才

培訓，增強勞工就業競爭力等，並透過法令之修正及行政措施，增加企業加薪誘因，以下就涉本部

相關政策作法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近年來企業往往有盈餘時，會投入資本支出或股東利益，而勞工報酬分配比反而逐年下降，顯

示企業未充分將經濟果實分配予勞工，造成勞工薪資成長停滯。政府為鼓勵經濟成長的果實

能由勞資雙方分享，持續呼籲雇主主動為勞工加薪，並提出鼓勵企業加薪之相關措施。查勞

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。但不得低於基本工

資。」；同法第 29 條規定：「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，如有盈餘，除繳納稅捐、彌補

虧損及提列股息、公積金外，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，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。」，

爰現行規定希冀企業透過利潤合理分配勞工之方式，使勞工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。 

二、查基本工資係為照顧邊際勞工，其審議制度明定於勞基法第 21 條，基本工資之調整，由本部

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，陳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。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，係由專家學

者、勞雇團體及相關機關組成，參考國家經濟發展狀況、物價指數、各業勞工工資、勞動生

產力及就業狀況等經濟社會數據指標，共同討論擬定基本工資數額。為使基本工資之審議更

符社會各界期待，本部已增設「基本工資工作小組」於每季集會一次，俾建立勞資雙方互信

協商之基礎，凝聚共識。近年並已將最低生活費及扶養比列入考量，其調整過程尚屬公正、

客觀。 

三、對於派遣勞工領取薪資較一般正職勞工低的現象，查本部已擬具「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」，並

於草案中明定同工同酬，未來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勞工從事相同工作應享有相同薪資水準，

以保障派遣勞工的工資安全。另為強化工會議價能力及提高雇主簽訂團體協約之意願，除賡

續檢討團體協約法制及工會法制，以強化工會能力外。每年皆透過補助工會辦理工會教育及

辦理工會幹部暨會務人員訓練活動培訓活動，以提升工會會員及工會幹部之專業知能及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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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養；同時透過辦理集體協商人才培訓及團體協約法制座談活動，強化工會協商實力；並透

過雇主經驗分享及獎勵措施鼓勵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，提高團體協約簽約家數。 

四、依行政院主計總處「人力運用調查」, 青年失業者在尋找工作過程中主要困難包括「找不到想

要之職業（33.1%）」、「專長技能不合（27.2%）」及「待遇不符期望（20.8%），因此縮短

青年學用落差為重要課題。為提升青年就業技能、培養其正向職業精神，本部依青年發展階

段之不同需求，結合學校、事業單位及職業訓練資源，推動各項專案訓練措施： 

(一)訓練資源提早導入校園：針對在校青年，搭配學制並結合職業訓練及產業之業界師資、

工作崗位訓練等資源，推動產學訓合作訓練、大專就業學程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，協助

青年及早學習符合產業需求之技能。 

(二)結合工作崗位訓練：針對離校後待業青年，推動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明師高徒計畫，結

合事業單位用人需求或業界資深師傅，以先僱用後訓或一對一師徒制專人指導青年，以

做中學的方式加強專業知能，熟悉產業環境或企業文化，促進其就業。 

五、此外，因教育普及與國人就業習慣改變，為配合產業發展，基於補充性原則，始開放引進外籍

勞工從事國人較不願從事之基層體力工作，適當運用外籍勞動力，實有助於我國經濟發展。

惟為兼顧本國勞工權益，依現行規定，雇主申請聘僱外籍勞工前，依所申請從事之工作類別

不同，應先以合理薪資招募本勞，如招募的本國勞工人數無法填補人力缺口，始可就不足額

核予外籍勞工，且外籍勞工人數係依本國勞工人數按比例計算且訂有上限，以避免影響整體

薪資條件。 

六、另本部依據留才攬才計畫規劃推動外籍人才工作評點制，係為為多元延攬及留用我國所需的外

籍專業技術人才，以協助發展重要產業，提升國家及產業競爭力並創造國人就業機會。依現

行規定，外籍專業人員須具備一定學經歷資格（如為大學畢業須具 2 年以上工作經驗），且

月薪須達 47,971 元。目前規劃係維持上開規定，另訂評點制，以利多元彈性延攬人才。評點

制採計學歷、專業能力、相關工作經驗、具備他國外語能力、配合政府政策、聘僱薪資及華

語語文能力等多元審查標準，評點達 60 點以上始可來臺從事專門技術工作，以明確篩選出國

內所缺乏的外籍專業技術人才，其中聘僱薪資仍為評點項目之一。鑑於相關法規涉及修正外

國人來臺從事專業工作及國人就業權益等議題，修正草案預告期間各界甚為關注並提供眾多

意見，爰經行政院 105 年 1 月 26 日研商決定，請本部持續蒐集意見並加強溝通，後續依共識

辦理。為使攬才留才計畫更為周延，本部已邀集關切本案之立法委員、黨團、專家學者、全

國性勞工與資方團體及相關政府部會等，分別於 105 年 2 月 16 日、2 月 26 日及 3 月 3 日辦理

北中南 3 場次說明會完竣，並預定於 3 月中旬辦理共識會，俟獲得社會共識後辦理後續行政

作業。 

七、未來本部仍將賡續檢討基本工資、培育工會協商能力、提升勞工職能，並於各適當場合及時機

，鼓勵事業單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致力提升勞工薪資，改善勞動條件，以達勞資雙贏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校園安全維護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
